
 

证券代码：300527          证券简称：中船应急         公告编号：2024-080 

债券代码：123048          债券简称：应急转债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租闲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提升资产使用效率,增加资产收益，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将名下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

发区阳光创谷产业园的闲置资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出租给关联方中国船

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〇研究所（以下简称“七一〇所”）。本次租赁期限为5年

（自2024年1月起至2028年12月止），年度租金为1521.60万元（含税125.64万元）。 

2.公司与七一〇所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船舶集团”），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3.本次交易以资产评估值为基础定价。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和评估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标的资产年租金市场价值为1,327.73

万元。经协商，交易双方同意标的资产年度租金为1521.60万元（含税125.64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自愿、合理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有利于提高资产利

用率，提升公司经营收益，有利于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4.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2024年12月1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因属关联事项，根据相关规则，审议过程

中关联董事王小丰、高健回避表决，其余董事一致同意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对上述议案进行了前置审核，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工商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宜昌测试技术研究所（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〇研究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00000717807370U 

单位类型：事业单位 

单位住所：湖北省宜昌市胜利三路58号 

法定代表人：王晓林 

注册资本：7,325万元 

经营范围：开展测试技术研究，促进船舶工业发展。机械电子，工程研究，

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研究，信息与通信工程研究，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电磁

场与微波技术研究，声学工程研究，磁学计量研究，船舶与海洋结构设计研究，

水下探测，环境工程研究，相关产品研制与技术服务，《数字海洋与水下攻防》

出版。 

实际控制人：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2.主要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9月 30日 2023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19,133 790,957 

负债总额 481,235 639,390 

净资产 137,898 151,567 

项目 2024年 1月 1日-9月 30日 2023 年 1月 1 日-12月 31日 

营业收入 206,205 182,556 

营业利润 6,154 3,259 

净利润 6,836 3,497 

注：2023年数据为经审计的合并报表财务数据，2024年1-9月数据为未经审计

的合并报表财务数据。 

经核查，关联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公司自有房产，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阳

光创谷产业园，包括46,028.57平方米的建筑物及其设备设施和附属区域，建设资

金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武汉厂区设计能力建设项目”。该募

投项目已于2024年4月份完成建设并结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8日在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单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注销专户账户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12）。 

公司受内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近年营业收入减少，资产利用率总体下降。

同时，为挖掘资产效能，公司于2022年对武汉总部资产重新规划，取消了武汉总

部科研大楼原有的非经营性功能功能，对其重新调整后投入使用，现阶段，改造

后的武汉总部已能满足原拟在标的资产开展的有关运营管理和科技研发的需要。

因此，标的资产出现闲置。 

标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争议、

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根据资产评估值进行定价，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中和评报字（2024）第XAV1293号）中，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2024

年8月31日的年租金市场价值为1,327.73万元。经协商，交易双方同意标的资产年

度租金为1521.60万元人民币（含税125.64万元）。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公平、

自愿、合理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有利于提高资产利用率，提升公司经

营收益，有利于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出租方）：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承租方）：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〇研究所 

（二）协议主要内容 

1.租赁资产基本情况 

甲方将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阳光创谷产业园租至乙方使用。 

2.资产租赁协议期限、租赁金额及支付方式 

（1）租赁期限。从2024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共5年。租赁期满或双

方解除合同，乙方应按约定返还租赁资产。 

（2）租赁资产年度租金为1521.60万元人民币（含税125.64万元）。 

（3）付款方式。租金采取现金分期支付的方式，首年租金由乙方于2025年3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7321&stockCode=300527&announcementId=1219534027&announcementTime=2024-04-08%2016:14


 

月31日前支付给甲方；后续租金每6个月一付。 

3.甲方权利及义务 

（1）甲方有权按照本协议约定向乙方收取租金。 

（2）甲方有权不定期对租赁建（构）筑物及设备设施的使用状况进行安全检

查，但应在不影响乙方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安排时间并事先通知乙方，乙方应

当予以配合。 

（3）甲方向乙方提供承租区设计图纸和交付时的设施设备清单。 

（4）负责非乙方使用原因造成的租赁建（构）筑物及设备设施维修，费用由

甲方承担。 

（5）甲方承诺，在租赁期间，甲方不得以租赁资产对外提供担保，不得设定

新的权利负担。 

4.乙方权利及义务 

    （1）乙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向甲方交纳租金。 

   （2）承租期满乙方有意续租，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权。 

   （3）负责因乙方使用原因造成的租赁建（构）筑物及设备设施维修及日常维

保，费用由乙方承担。 

（4）乙方不得擅自改变租赁建（构）筑物结构，不得改变设备设施状态。 

（5）乙方在租赁区域开展办公、生产、施工，应符合国家及当地安全、环境

保护等要求，因乙方生产、施工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 

（6）在租赁期间，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以租赁资产注册公司、不得

转让租赁资产、不得向乙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以外的第三方转租租赁资产、不得

使用租赁资产对外提供担保、不得设定新的权利负担。 

（7）租赁期间乙方发生的物业费、水电费由乙方承担。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处理、人员安置、补偿等情况，不存在新增同业竞

争的情形，不涉及上市公司股权转让等其他安排。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受内外部经济环境影响，标的资产出现闲置，为了提高资产使用效率，盘活

标的资产，开展本次交易。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目前生产经营及武汉地区资产使用



 

的整体情况，对公司经营业绩有积极作用。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方经营情况正常，信用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

履约能力。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4年1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及子公司与七一〇

所发生如下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金额 

向关联人提供

技术服务 
七一〇所 技术服务 市场定价 8.55 

九、相关审议程序及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10日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出租闲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经审议，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

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关联交易定价

以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结果为基础，并经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允，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出租闲置资产暨

关联交易事项，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出租闲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小丰、高健已回避表决。经审议，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增加收益，且关

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10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出租闲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监事程景民、董晓冬已回避表决。经审

议，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有利于盘活资产，

提高资产收益，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相

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4.资产评估报告； 

5.资产租赁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中 国 船 舶 重 工 集 团 

               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2月 10日 


